
- 1 -

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文件

漓院新冠防指〔2020〕31号

关于印发《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教职工健康

管理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，各单位：

现将《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教职工健康管理实施办法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新冠肺炎

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指挥部（代章）

2020年 4月 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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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教职工健康

管理实施办法

根据自治区疫防指挥部《关于学校复学工作的通知》（桂新

冠防指〔2020〕40 号）、《广西大专院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

施方案》（桂新冠防指〔2020〕78号）以及我校《关于全力做好

复学前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》（漓院新冠防指〔2020〕

9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按照“不少一人、不漏一人”要求，做好我校教职工疫情防控

管理和监测工作，全面摸排了解我校教职工的身体状况，建立教

职工健康档案，确保校园安全及教职工身体健康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全体在职在编教职工(含台籍、外籍教师)、

外聘教师、服务外包人员等。

三、主要措施

（一）对重点人群实行“一人一案”健康管理。在国外进修及

入境的教职工、从疫区回桂返校的教职工需填报《“一人一案”登

记表》，学校医务室每日监测 2次体温，关注教职工身体状况。

（二）继续实行钉钉健康打卡，建立教职每日健康档案。教

职工每日需严格按要求按时在钉钉上进行健康打卡，如实填报“漓

江学院员工每日健康打卡”、“广西教育疫情防控健康填报——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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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工版”中的各项信息，不得虚报、瞒报、漏报或填报不实信息。

人力资源部每日上午 10点 20提醒并督促各单位未钉钉健康打卡

人员及时打卡，发现教职工身体有异常的，及时反馈给教职工所

在单位负责人，电话联系教职工了解排查情况。

（三）继续实行“日报告”、“零报告”制度。各单位每日开展

教职工及家属健康排查，建立本单位教职工健康档案，全面了解

教职工及其家庭成员身体状况，填报《漓江学院教职工及家属新

冠肺炎情况排查日报表》至人力资源部。

（四）持续实行教职工及家属回桂返校报备、离桂报备制度。

从桂林市区外返回的教职工提前向所在单位报告返程信息，填报

《漓江学院疫情防控期间回桂返校教职工及家属报备表》，国

（境）外、区外回桂教职工还需向所在社区报告，集中隔离医学

观察或居家隔离观察 14 天并进行健康监测；临时离开桂林的需

填报《教职工离桂报备表》。

（五）严格执行亮码出行制度。教职工须主动申领广西健康

码，不得以虚假信息获取绿码，进出公共场需主动亮码。对以虚

假信息获取绿码、不配合亮码出行造成严重后果的教职工按有关

规定依法予以处理。

（六）建立教职工因病缺勤登记、病因追查制度。各单位若

发现教职工有如发热、咳嗽等症状的，对生病请假的教职工要询

问清楚病情、病因及就诊去向，如实填写《教职工因病缺勤报备

表》《教职工因病缺勤每日病情记录表》，经单位负责人审核后

及时报送人力资源部。各单位需做好生病教职工治疗过程的跟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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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解，每日报告健康状况，直至痊愈。

（七）建立教职工晨午体温检测制度，监测教职工体温状况。

除要求教职工乘坐校车、进入校门前进行体温检测外，每天对在

校教职工进行两次体温检测并填报《漓江学院教职工晨午检测温

记录表》。

（八）严格核查教职工复工证明。教职工将回桂前所在地区

的健康绿码或当地社区出具的健康监测证明以及广西健康绿码

交所在单位审核，人力资源部核实申请人信息、返校时间及行程

安排、健康码等信息后统一开具复工证明。

（九）加强在境外的教职工及外籍教师的管理。境外外籍教

职工在没有接到我校返校通知前不得返华返校，接到我校通知后

返华返校按我国入境管理及我校教职工疫情防控要求进行管理，

境外外籍教师如有特殊情况需返校的，原则上须经学校属地疫情

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同意方能返校。目前仍在境外的教职

工，如需返校须在入境前 48 小时向所在地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

组和社区报告，并配合相关部门入境检查，隔离期满方能返校，

并实行“一人一案”登记管理。

（十）继续严格要求教职工做好个人防护及健康管理。教职

工须主动学习防护知识并做好个人防护，在公共场所、乘坐校车

及上班上课时戴口罩；平时勤洗手，不聚会，尽量减少流动，少

到人员密集地方，同时教育家属做好防护及减少外出；教职工每

天乘坐校车及进入校园须配合学校进行体温检测，体温≥37.2℃禁

止乘坐校车及进入校园，配合做好晨午体温检测工作，严禁带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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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未解除医学观察的教职工到岗上班。

（十一）线下开课前需开展外聘教师健康排查工作。开学前

各学院需组织对本学院外聘教师的健康排查工作并建立健康档

案，填报《外聘教师健康排查表》。外聘教师有发热、咳嗽等症

状的不得进入校园及课堂，各学院需做好缺勤登记及跟踪工作并

填报《教职工因病缺勤病因追查登表》至人力资源部。

（十二）加强对服务外包、业务合作相关人员的管理。后勤

保卫处、图书馆/档案馆、体育与健康学院、教学科研处、实验教

学与网络信息中心、学生事务部等单位需加强对商铺、保洁、保

安、食堂人员，阿莲健身人员，独秀书房、图书供应商，教材供

应商、文印设备供应商，网络、电视等设备供应商，饮用水供应

商等的健康排查，填报《外包在岗人员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排查日

报表》上报人力资源部。如有异常，相关人员不得到岗上班,并按

因病缺勤登记、病因追查制度进行登记、追踪。

（十三）加强对教职工疫情防控的指导。广泛宣传疫情防控

流程、办公室防护和消毒知识等，在办公室等场所张贴宣传资料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单位需高度重视教职工健康管理工作，加强组织领

导，严格落实单位党政主要领导第一责任人责任。各单位领导要

亲自抓部署、全面组织协调和督促检查本单位教职工健康管理工

作，全面摸排了解本单位教职工身体状况，确保开学前教职工身

体健康，杜绝教职工带病上班上课。

（二）教职工工作组负责统筹做好全校教职工健康管理及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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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数据汇总上报工作，指导、组织各单位开展教职工健康管理，

协调解决工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。

（三）各职能教辅部门、二级学院要指定专人具体负责教职

工健康管理工作，收集每位教职工各项健康信息，建立教职工及

家属健康档案，统计填报各项健康数据，做好教职工病缺勤登记、

病因追查及晨午体温检测工作，确保本单位各项健康管理工作落

实落地。

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党政事务部 2020年 4月 2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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